大余县住房保障安置服务中心

2022年度绩效自评总报告
本部门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我中心2022年全年计划执行资金总额为2856.79万元，共4个项目，全年执行数为2756.79万元。其中，大余县2018年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费服利息项目预算数为2643.67万元，执行数为2643.67万元；中心基础绩效项目预算数为4.118万元，执行数为4.118万元；中心工作经费项目预算数为109万元，执行数为109万元；其他资金项目预算数为100万元，执行数为0万元。2022年以来，我中心紧紧围绕市委“三大战略、八大行动”决策部署，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以加快建设住房保障为重点，牢牢抓住中心工作倍增升级总目标，推动中心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单位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我中心高度重视绩效自评工作，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各股室负责人组成评价小组，学习领会文件精神，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开展预算绩效日常监控，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汇总、填报。中心以绩效目标执行情况为重点收集绩效监控信息，对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进行分析，对全年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预计，并对预计年底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改进措施作出说明，然后在分析绩效监控信息的基础上进行项目监控填报，并作为年度预算执行完成后绩效评价的依据。
综合评价结论

所有项目的资金支付都严格按照相关财务制度和预算支出的范围使用，做到专款专用。综合各股室上交和搜集的资料，根据绩效自评指标较好地实现了绩效目标，自评为“优”。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总体分析

1.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论

(1)2022年完成整体绩效任务目标，相关资金按规定得到落实。

(2)经济性：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严格执行集中支付和财政报账制度，做到合法合规，不超范围、超标准支出，不存在任何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经费控制率达标。

(3)效率性:重点工作完成效率，绩效目标完成效率达标。

(4) 效果性

经济效益:我中心确保资金用于中心项目建设，机关日常支出，职工工资发放等方面，合理高效。制定了具体的报销发放办法，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步骤和程序进行，保证预算

的有效执行。

社会效益:深入落实县委“坚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这条主线”，坚持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宗旨，以市场为导向，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全面提高服务质量。

2.自评分数:预算执行效益自评分数为97分。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改进措施

（一）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

1.项目管理方面，存在个别项目管理中心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不是很到位，从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资金使用、绩效评价等环节不够严谨，加上疫情的影响，致使项目实施进度缓慢。

2.绩效管理经验不足。由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时日尚短，还存在对绩效管理文件精神学习不够深入、内涵把握不够准确的问题。

3.预算绩效指标编制不够准确。从实际执行来看，年初预算绩效指标设定不能准确评价项目的开展情况，需要加强文件学习，科学制定绩效指标。

（二）改进措施

1.加强学习，提升绩效管理水平

重视和加强财务管理能力建设，抓好各项目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的培训和指导，提高预决算管理水平，增强预算绩效管理意识，提高项目绩效管理水平。

2.加强监控，推进项目执行进度

加强与财政部门以及各项目的沟通协调，以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为导向规范使用项目资金，克服困难，积极主动推动项目进程，在不偏离绩效目标的前提下，加快项目执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根据自评结果，一是拟将此次自评结果作为一次年度优化绩效管理的依据，将在下年度项目资金分配方案中体现绩效自评结果应用；二是将自评结果下发至各有关股室，对自评发现的问题督促其及时整改。

(二)绩效自评结果公开情况

我中心高度重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工作，通过对本次绩效自评膝盖积水的整理与分析，对中心绩效管理制度进行了改进；对预算执行率低、自评结果较差的项目，充分分析原因并积极提出改进措施。我中心已按规定将绩效评价结果编入决算，并依法予以公开。

                   大余县住房保障安置服务中心

